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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加拿大是个联邦国家，拥有十个省份和三个地区， 

不列颠哥伦比亚（英文缩写为B.C.）是这十个省中的

一个省份，其立法机构为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立法会 

（或译作“省议会”）。

《1867年宪法》（Constitution Act, 1867）和《1982

年宪法》（Constitution Act, 1982）规定了统治加拿

大的基本原则。根据这些宪法，虽然联邦政府和各省

政府拥有不同领域的职责，但是这两级政府均基于英

国的议会民主制模式并遵循类似的程序来做决定。

国会或议会

“国会或议会”这个术语是指加拿大联邦国会议员 

（英文缩写为MP）或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议员（英文

缩写为MLA）在选举期之间工作的时段，它源自法

语parler——讲话。国会或议会由一个或以上会议组

成，一次会议可持续召开数天或几年。当联邦总理或

省长要求女王的代表解散国会或议会并举行大选时，

该国会或议会即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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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通常每四年举行一次联邦大选。在不列颠哥伦

比亚省，省级的宪法规定省议会任期最长四年，不列

颠哥伦比亚省的法律还要求省议会必须至少每年开一

次会，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议会通常在二月至五月期间

开会，并也可能会在秋季开两个月的会。当国会或 

议会在开会时，国会或议会的日历会标明每天开会的

时间。  

各级政府

联邦政府位于国家首都渥太华，对影响全加拿大政策的

领域具有管辖权，如银行业、刑法、对外政策、国防和

国籍。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政府位于省会城市维多利亚，对教

育、医疗保健、社会福利和高速公路等领域具有管辖

权，它还授予政府官员权力，即当选的市长和当地政府

市政委员会，管理城市、镇或乡村。

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若干当代条约规定第一民族根据

联邦和省级法律管辖特别区域。

虽然有些政策领域由联邦政府和省级政府共同管辖， 

但是如果出现分岐，则以联邦法律为准。

这十个省份和三个地区各自有一个一院制议会，即一个

立法会或立法院。加拿大国会有两个部分组成：经民选

产生的叫众议院，以及参议院。参议院议员由总督根据

总理的建议来委任。

1858年，维多利来女王为加拿大西岸新的英 

属殖民地选名——不列颠哥伦比亚，“哥伦比

亚”是指哥伦比亚河，由一位叫做罗伯特●格雷

（Robert Gray）的美国商人命名，他于1792年 

将他的帆船哥伦比亚号（Columbia Rediviva） 

驶入这条河的河口。

由民选产生加入加拿大众议院的人叫做国会议

员（英文缩写为MP），由民选产生加入不列颠哥

伦比亚省立法会的人叫做省议员（英文缩写为

M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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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会制政府

任何议会制政府都有三个部分组成：行政机构制定政

策并执行法律；立法机构辩论、修改并通过经皇室批

准的法律，该机构还审阅并批准政府的开支，审查政

府的运作；司法机构诠释并实施法律。

加拿大拥有一个议会制政府，该政府在行政机构和立

法机构之间没有分权，也就是说执行委员会，也叫做

内阁，通常由民选议员组成就职于立法机构，内阁就

其决定和行动向民选的立法院负责，这个理念即界定

了负责任政府的特征。

政府机构

行政机构 立法机构 司法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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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加拿大的法院则是独立运作，与政府的行政机

构和立法机构分开。在加拿大的体制下，联邦政府和

省政府均负责司法管理。法院除了根据法律履行其司

法职责外，不向国会或议会或选民负责。在不列颠哥

伦比亚省，法院起着两个重要的作用：诠释法律并实

施这些法律。在我们的议会制政府中，法院协助确保

政府基于法律和宪法权限采取行动。

加拿大是一个君主立宪制的国家，女王为国家元首，

联邦政府和省政府的领导人分别为总理和省长。在加

拿大，总理和省长还分别担任国会和立法会的民选议

员，不像美国总统，总统不是美国国会的民选议员。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议会史可追溯到 

1856年8月12日，这是首届温哥华岛殖民 

地立法会的开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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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王和她的代表

加拿大的元首为伊丽莎白二世女王陛下，即加拿大女

王。在她缺席期间，加拿大总督担任元首一职。十个

省份的每一个省督代表女王，省督由总督根据加拿大

枢密院（Queen’s Privy Council for Canada）的建议进

行委任，任期不少于五年。

省督要确保省议会一直与切实可行的政府一起正常运

作，根据省长的建议，省督委任执行委员会、批准并

签署执行委员会命令，以及御批宣布议案成为法律，

省督还召集新的议会、休会及解散议会，从而举行全

省大选。

 

在加拿大，国家以皇室的名义个人化。例如，加

拿大或某个省拥有的土地被称为“皇家土地”

（Crown land），它以女王陛下的名义持有土地

所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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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省督在省内庆典仪式中代表女王，他（她）还

担任若干服务俱乐部和其他协会（常常是教育和文化

方面的）的名义赞助人或名誉主席或会长。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督的官邸是设在维多利亚的省

督府，这座属于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民的礼仪性

建筑物自1865年以来一直都在这同一处地方，它

经历了毁灭性的火灾后，被重建了两次。这个国家

历史古迹的庭园从早到晚对外开放，供游客参观

占地14.6公顷的花园和林地。

黑杖是2012年创立的仪式权杖，用来纪 

念加拿大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女王陛下登基60周
年钻禧志庆。根据具有600年历史的 

威斯敏斯特议会传统，黑杖被用于君主或其省

级代表省督出席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立法 

会时的正式场合。

1514



总理和省长

在加拿大，总理或省长不是由人民直接选举出来的，

确切地说，这是成为政府领导人的执政党首领：在渥

太华的联邦总理，或省级的省长。在不列颠哥伦比亚

省，这通常意味着省长在87个选区中的一个区内赢得

了选举，并是立法会的议员。作为省议员，省长定期

出席立法会解答质询或参加辩论。

加拿大政府领导人经其国会同意统治国家。在我们的

议会民主体制内，政府必须得到大多数省议员的支

持。当某一政党赢得立法会中大多数席位时，则产生

多数政府。当执政党虽然在选举中未赢得大多数席

位，但是能够持有立法会大多数议员的支持时，则产

生少数政府。如果他们不再拥有大多数民选代表的支

持，则其政府必须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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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委员会

总督或省督根据总理或省长的建议，委任一小组民选

代表组成执行委员会，他们制定政府政策并负责管理

政府提供的服务。在省级和区级政府中，执行委员会

常常被称为内阁。

省长是执行委员会的主席，通常省长从执政党的省议

员中选出内阁厅长，也叫皇家厅长。

每位厅长负责制定其所属厅或政府部门的政策方向，

厅长可引入新法或提议修改与其所属厅有关的立法机

构中的现行法律。每个厅的日常工作由公共服务部门

的正式职员承担。

“内阁”这个立法术语源自这个词较早的定义， 

即意为小房间或私室，它后来发展意思转变成指

一小组的人秘密开会，讨论政府的重要问题。 

在17世纪，英国君主最富有经验且可信 

赖的顾问组成一个委员会，该委员会逐渐取代枢

密院做行政决策，这个小组最终成为了内阁。 

过去执政君主主持内阁会议，直到1717年乔治

一世登上王位，他因不会说英文而不去开会， 

取而代之，其中一位内阁成员被委任来 

主持会议，这个职位后来成为总理办公室的 

一个职位。今天联邦内阁为执政党民选议 

员组成的委员会，由总理主持会议，制定政府政

策并管理政府提供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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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立法会

加拿大采用得票最多者获胜制（first-past-the-post 

system）来选举人员任职于立法会，对于省选，不列

颠哥伦比亚省分为87个选区，每个选区的选民选出一

名代表他们的省议员，不论谁即使没有获得大多数投

票，如果他（她）获得该选区的最多票数，则获胜。

虽然多数参加竞选的候选人属于某个政党，但是独立

候选人也可以竞选。 

87位民选的省议员与省督一起组成不列颠哥伦比亚省

议会，省议会（也叫议院）在设于省会城市维多利亚

的议会大厦内开会，辩论并通过管辖不列颠哥伦比亚

省民的法律。

在竞选后，省议员可决定改变政党，成为议

院中另一政党的成员，这叫做“转换阵营”

（crossing the floor），省议员也可以决定脱离

任何政党，以独立议员的身份开会。

省议员作为政府成员或反对党成员在省议会内就职。

政府省议员是那些属于多数或少数政府中执政党的成

员。

在选举中获得最多席位的反对党成为官方反对党，也

叫做女王陛下忠诚的反对党，其他政党的议员和独立

议员也是该反对党的成员。反对党议员的角色是问责

政府行为，并就现行政策提出备选方案。虽然任何不

是内阁成员的省议员可以选择投票反对其所属政党的

政策，但是他们通常投票赞成他们的同事。

在议会开会期间，省议员负责研究、辩论并投票决 

定呈交给议院的所有法律提案（叫做议案）。此外，

他们还审查并批准政府预算支出提案（叫做估算），

并且就政府规划和活动提问。

省议员为其选民服务的另一个重要方式就是在议院代

表他们的观点，提出他们所关心的当地问题。省议员

在民众与政府之间起着重要的桥梁作用，帮助其选区

的人民与政府部门打交道，寻求政府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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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职于全党议会委员会为政府（但不是内阁）和反对

党成员均提供机会，密切关注特别的政策领域，如财

政或卫生。有些议会委员会进行公众咨询，而其他则

定期监管政府工作和开支。所有议会委员会通过向议

院汇报，来完成他们的工作。

口头质询，也叫做“答问时段”，这是一个激烈

的30分钟时段，由省议员向省长和（或）内阁厅

长进行快速提问。如同所有其他议院的议项，答

问时段向媒体和公众开放，旁听席常常爆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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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长

议长是加拿大议会的主要人物。在不列颠哥伦比亚

省，当新议会召开时，或者任何时候由于辞职、退休

或死亡等原因议长一职出现空缺时，全体议员匿名投

票选出议长。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立法会，除了省长

和内阁厅长外，议长职位对全体议员开放。

议长的角色是在辩论会期间主持并充当“裁判”， 

确保议院遵守有关行为和程序的既定规则。议长负责

确保全体议员不论他们属于哪个政党，都能得到公

平、公正对待。议长不参加辩论，保持中立，并且只

是在为了要打破平局时才投票。议院书记员辅助议长

的工作，书记员由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立法会高级正式

职员担任，书记员就有关议会程序向议长提供建议，

并一直保持无党派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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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377年以来，议长一直是英国议会制的组成部

分。在开始的时候，议长负责向国王或女王禀报

议会消息，这常常是投拆和抱怨，有时候，君主

对这些消息不满，多达9位议长死于暴力，这就

解释了为什么如今被选出的议长要假装不愿意

接受议长席，必须由他们的同事拉到议院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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